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希伯來書讀經 

主題：基督超越猶太教及其一切，祂所完成的新約也比舊約更美 

第一篇 神在子裡說話；基督是神的兒子—是神，超越天使， 

而我們是承受救恩的人 

讀經：來一 1～14 

前言：希伯來書乃是一封寫給過河者的書信 

    希伯來這個字根的意思就是『過去』，尤其是指從河的這一邊過到那一邊，從這岸過到那

一岸。所以希伯來人的意思是過了河的人。亞伯拉罕是一個過了河的人，就是從迦勒底(滿了

偶像，被撒但所佔據、荼毒、破壞之地)過了伯拉大河，進入迦南美地，成了一個全新的族類。

因此神在希伯來書中說話的目的，是要凡憑信接觸神的人，都成為過河的人。 

壹、 神說話了 

一、神藉著說話將祂自己解釋、說明並彰顯出來 

1. 神若不說話，祂就是奧祕的；但如今祂藉著說話把自己啟示出來。 

2. 本書所強調的不是人說話，乃是神說話。所以本書不提作者是誰，甚至一切引用舊約

的話，也不提說話者的名。 

3. 神說話，證明祂是活的。 

二、神向我們說話，指明我們是在神的祝福之下 

1. 撒母耳記上三章，所說那時耶和華的言語稀少，不常有默示是對祭司以利和他全家的

一種懲罰（撒上三 1、10、21）。 

2. 在今日的教會中，神的話是豐富的向我們打開，證明我們是在祂的祝福之下（徒六 7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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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 24）。 

三、活神藉著說話將祂自己分賜並注入到我們裡面（提後三 16～17） 

1. 神一說話，光就照亮—人有了光就有視力、景象和異象，得以認識神；並帶給我們領

悟、異象、知識、智慧和口才（詩一一九 105、130）。 

2. 神一說話，生命就分賜出來，而這生命包含基督一切神聖的屬性和人性的美德（約六

63-1、太四 4）。 

3. 神一說話，能力就傳輸出來；而這是生命生長並繁殖的能力（可四 14、26）。 

四、神在子裡說話（來一 1） 

1. 在舊約神是藉著眾先知，就是藉被神的靈推動的人說話（彼後一 21）。多分，指多部

分。多方，指多方面，在舊約，神向百姓說話，不是一次就全部說了，也不是僅僅從

一方面，乃是分許多部分，從許多方面說。 

2. 新約，神是在子裡，就是在子的人位裡說話 

a. 子就是神自己（來一 8）是彰顯出來的神。父神是隱藏的，子神是顯出的。 

b. 子就是神的話（約一 1、啟十九 13）也就是神的說話，藉著完全的彰顯，說明並解

釋，將神表明出來（約一 18）。 

3. 神在子裡說話，就是神在新約中的整個說話 

a. 首先，神在為人的子裡說話，在四福音裡說話 

b. 第二，神是在那是靈的子裡，藉著使徒在使徒行傳和二十一卷書信（羅馬書到猶大

書）裡說話。 

c. 第三，神在那是七靈的子裡，藉著使徒約翰，在啟示錄裡說話。 

貳、 子的身位和工作 

一、子的身位；在祂的神格裡，祂是神榮耀的光輝，是神本質的印像（來一 3 上）。 

1. 榮耀是外在的彰顯，本質是內在的素質。 

2. 說到榮耀是神外在的彰顯，子是神榮耀的光輝： 

a. 神榮耀的光輝，如同日光的照耀。 

b. 子是父榮耀的照耀和光輝。 

3. 說到本質是神內在的素質，子是神本質的印像： 

a. 神本質的印像，如同圖章的印記。 

b. 子是父本質的彰顯，是父所是的彰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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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子的工作 

1. 在祂的創造裡 

a. 已過—創造天地，子創造了諸天和地（來一 2、10）。萬有是藉著兒子而有的（約一

3、西一 16、林前八 6）。子就是天地萬物的創造者。 

b. 現在—維持，載著並推動萬有。子創造萬有之後，祂是用祂大能的話來維持載著並

推動萬有，使萬有在祂裡面，得以維繫。 

c. 將來—承受萬有，日頭、地球、太陽系、星宿、銀河系。一切都是為著祂的，並且

都要由祂來承受。 

2. 在救贖裡—完成了洗罪的事，坐在神的右邊 

a. 在舊約的預表中，遮罪只能遮蓋罪（詩三二 1），不能除去罪；所以遮罪的祭司天天

站著，屢次獻上同樣的祭物（來十 11），一直不能坐下。但神的兒子已經除去罪（約

一 29），一次永遠的成就了洗罪的事，因此就永久坐下了（來十 10、12）。 

b. 在希伯來書中，最少有五次題到主耶穌坐下，指明主已經完成了一切，安息了。 

參、 希伯來書是一卷對比的書，將神在基督裡的經綸與舊約的事物作對比，以

基督的超越來吸引希伯來信徒往前，作過河的人。 

一、猶太教所跨耀的是神、天使、摩西、大祭司亞倫、舊約及其事奉。作者首先指出，在神

的救恩裡，第一超越的，不僅是神，也是彰顯出來的神，就是子神（來一 2，3，5，8

～12）。然後，他繼續揭示基督超越天使（來一 4～二 18），超越摩西（來三 1～6），超

越亞倫（來四 14～七 28），並且祂所設立生命的新約，也超越字句的舊約（來八 1～十

18）。 

二、在本書第一章看見，天使就像風和火燄（來一 7），不過是受造之物，我們的基督卻是創

造主（來一 10），而天使也只是神的僕役（來一 14），基督卻是神的兒子（來一 5），所

以基督超越天使是極其明顯的。 

三、子更超特的名（來一 4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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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在復活裡，基督所承受的名就是子。因為第五節神說『你是我的兒子，我今日生了你』

又說『我要作祂的父，祂要作我的兒子』。 

2. 『今日』是指主復活那天。 

3. 基督這神聖者，在成為肉體以前，已經是神的兒子。祂藉著成為肉體，穿上與神性無

關的素質，就是人的肉體。祂這一部份需要經過死而復活，得以聖別並被拔高，即如

羅馬書一章四節所說，祂被標出為神的兒子。 

四、在升天裡，基督坐在神的右邊，並等著祂的仇敵被征服，作祂的腳凳（來一 13） 

1. 今天，祂在升天裡正式就職，以執行永遠的定旨，就是建造教會，並帶領許多弟兄進

入榮耀。 

2. 以天使長撒但為首的背叛勢力必被征服（羅十六 20） 

a. 基督坐在神的右邊，表明祂的工作已經完成，現今在那裡安息了。祂只等一件事，

就是神使祂的仇敵作祂的腳凳。 

b. 祂在諸天之上坐在那裡，等候得著腳凳，使祂可得完全的安息。 

五、在再來裡，基督以神的長子的身分來，神的眾使者都要拜祂（來一 6） 

1. 基督在第一次來時是神的獨生子（約一 14），是神聖生命的具體化（約壹五 11～12）。 

2. 藉著復活，基督成為兼有神人二性之神的長子，作分賜生命者，產生祂的眾弟兄（來

二 11～12），神的眾子（約十二 24）。所以祂再來時，乃是神長子的身分而來。 

六、在國度裡（來一 8～9） 

1. 子在神性一面，祂就是神，祂就是永遠坐寶座的神，祂的國也就是神的國（來一 8）。 

2. 子在人性一面，神是祂的神，祂喜愛公義，恨惡不法，所以神要以歡樂的油來膏祂（來

一 9，賽六一 3）。 

七、在永世裡，基督是永遠長存的一位（來一 12）。基督是創造主（來一 10），不過，有一

天，『天地都要滅沒，主卻長存，一切都要像衣服漸漸舊了。』（來一 11）這是指舊造

將要了結，新天新地將要來到（啟二一 1）。而希伯來書一章十二節說：『惟有你仍是一

樣，你的年數沒有窮盡。』指明在永世裡，祂是永遠長存的一位。所以我們不能以會過

去的舊造為目標，乃要以長存的主為追求的目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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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 承受救恩的人（來一 14） 

一、子是神所立為承受萬有者（來一 2）。子在被高舉時已被立為主為基督，管裡神的經營

（徒二 36），並被標出為合法的後嗣，要在神的經綸中承受一切—地、國度、寶座、和

萬有（詩二 8、但七 13～14、路一 32、太十一 27）。 

二、我們承受救恩，與主同作後嗣，同享祂的產業（來一 14，羅八 17） 

1. 我們是神的許多兒子並基督的許多弟兄，要在祂的救恩裡長成為神的後嗣。而天使是

服役的靈，為我們承受救恩效力（來一 14，羅八 17）。 

2. 我們也是基督的同夥。希伯來書一章九節說『所以神就是你的神，用歡樂的油膏你，

勝過膏你的同夥』。 

a. 基督為神所膏，我們也與祂一同分享這膏，好完成神的定旨。 

b. 同夥原文意『有分於、共享』，所以我們也是基督的分享者。我們越分享、享受基督，

就能越實際的作祂的同夥。 


